
2023年广东省揭阳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（硕）士
研究生（市综合政务服务信息技术中心）

现场资格复审公告

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和《2023年广

东省揭阳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（硕）士研究生公告》有关精神，

现就揭阳市综合政务服务信息技术中心岗位资格复审及面试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

（一）资格复审对象：在笔试合格的应聘人员中，根据成绩

从高到低和岗位招聘人数按 1:3的比例确定资格复审对象。现将

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名单位予以公布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资格复审主体：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对审核对象

是否符合报考岗位条件进行现场资格审核。资格审核严格按照

《2023年广东省揭阳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（硕）士研究生公

告》有关规定执行，重点审核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招聘公告要求的

基本条件及招聘岗位的具体条件。

（三）资格复审时间：2023年 11月 27日（下周一，上午

9:00-11:00）。

（四）资格复审地点：揭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会议室。

揭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

（五）资格复审对象需现场提供的材料：①2023年广东省

揭阳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（硕）士研究生报名表（报名系统导

出，须 A4纸双面打印）;②笔试准考证；③居民身份证; ④毕业

证书、学位证书（2024年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在资格审核阶段

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，须提供学生证、毕业生就业

推荐表）；⑤其他资格条件证明材料（如专业技术资格、工作经

历、同意报考证明等）。

留学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

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；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

外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，需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

历、学位认证函。

以上所有证件、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 A4纸的复印件 1

份，审核后留下复印件退回原件，无法提供原件的视为资格复审

不合格。

（六）资格复审注意事项

1.资格复审对象须带齐相关材料在上述复核时间内到复审

地点接受资格复审。不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复审、证

件（证明）材料不齐全且不能在 2023年 11月 27日下午 5:00前

补全的或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；在报名信息

系统中上传虚假照片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；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

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因考生面试资格被取消导致面试人选出现空缺的，在同一岗

位笔试合格的应聘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入围面

试人员。



2.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，以便接收资格审核实施单位电话或

手机短信通知（报名后更换电话号码的考生请主动与报考单位联

系）。

3.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。

4.报考人员招聘过程中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聘用为其他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的，须第一时间如实报告情况。

二、面试

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。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，合

格分数为 60分。面试初定于 12月上旬进行，具体时间、地点等

将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2023年揭阳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博（硕）士资格复

审人员名单（市综合政务服务信息技术中心）

揭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2023年 11月 22日


